
今年5月，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联

合印发《关于开展校外培训“平安消费”专项行动的通

知》，在广东全省范围内组织各级教育部门、消委会组

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专项行动。在专项行动中，广东各

级消委会共处理教育培训服务消费投诉13813件。

为增强专项行动工作效果，8月28日，广东省消委

会收集整理了一批校外培训消费维权典型案例，组织

法务部门和律师进行专业点评，并向社会发布。

案例一：赠课退费遇阻力 诱导消费应警惕

消费者杨小姐分别于2020年9月和11月两次在

广东一培训机构帮孩子报读补习课程，共计19.47万

元。因初三毕业后不再有上课需求，杨小姐要求将剩

余课程（普通赠课9课时；VIP60课时、赠课24课时；疫

情返课6课时）作退费处理，但机构以按合同规定赠送

课时不予退费为由，仅同意退VIP60课时，其余赠课一

律不退费。多番沟通无果后，杨小姐向广东省消委会

投诉。经广东省消委会调解，双方最后达成共识，培训

机构将全部剩余课程（含赠课）分两期予以退款。

点评

部分教育培训机构在宣传时一味强调买得越多送

得越多，课程单价越便宜，诱导消费者购买超出其实际

需求的课程包。消费者后续因课程包超出需求提出退

费时，经常因赠送课时不予退费等限制条件与培训机

构发生纠纷。

目前，国家相关政策已对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作

出相关规定，培训机构不得一次性收取或以充值、次卡

等形式变相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或60课时的费

用，且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不得超过5000元。各培训机

构应严守政策限令，不得以“充值赠送”“大额优惠”等

方式诱导，超时段、超限额收费。

案例二：擅改课程拒退款 过期理由不成立

深圳消费者薛先生于2021年11月为孩子购买了

一美术机构素描专业课程，花费3279元。后因缺乏素

描专业老师，机构经常擅自更改培训课程，把素描课改

成漫画等其他课程。薛先生不满意机构做法，要求退

还剩余课时费用，机构却表示薛先生所购课程已过有

效期，直接拒绝退款。薛先生认为其报名时并未被告

知课程存在有效期，机构不应以此理由拒绝退款，在多

次沟通无果后向深圳市消委会求助。后经深圳市消委

会调解，培训机构为薛先生办理了退款。

点评

本案中，培训机构在未与消费者协商的情况下，擅

自更改课程的培训内容，违反双方约定，导致消费者培

训目的不能实现，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按照消费者的

要求退回预付款，但培训机构却以课程已过有效期为

由一再推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课程有效期条款属于法

定的格式条款，培训机构在使用格式条款时，应当以显

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履行期限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

害关系的内容，并按照消费者要求予以说明。但培训

机构未就课程有效期条款履行告知和说明的义务，消

费者对有效期并不知情，因此，该条款对消费者不发生

法律效力，机构不得以此为借口逃避法定责任。

案例三：机构撤场不退款 单方违约应担责

珠海消费者朱女士2021年9月起先后花费22705

元和40164元为孩子购买了金宝贝早教课程和早托班

课程。今年3月，朱女士接到早教机构撤场通知，让其

到另外两家店上课。朱女士认为原来选这家机构是看

中其离家近且店面较大、老师素质不错，而另外两家店

均不具备相关条件，于是要求退回未使用的餐费、课时

费共计23241元，但早教机构只同意退一半费用。珠

海市消委会介入调解后，早教机构仍坚持只退一半费

用，最终案件调解无效，消委会支持消费者通过其他方

式进行维权。

点评

消费者购买早教课程时，已就服务地点、价格等重

要内容与早教机构达成约定，早教机构因撤场通知消

费者前往其他门店上课，其行为属于变更合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合同双

方协商一致才可变更合同。本案双方未能就变更内容

达成合意，因此不发生合同变更的效果，原合同继续有

效，如早教机构不能按原合同履行，应承担违约责任。

现实中，商家确实可能遇到因经营调整等客观原

因无法履约情况，但此时应积极与消费者协商，寻求解

决方案，如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则应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履行退费

责任。本案中早教机构单方直接变更合同、拒绝依法

退款的行为，明显已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给予整改

纠正。

案例四：报班还须买校服 强制消费遭抵制

2023年2月，河源消费者陈女士在一艺术培训中

心为两个孩子报名口才班，购买了 200节课时共计

8560元，后续该培训中心要求陈女士再缴纳每人138

元的校服费用。陈女士对商家未在报名缴费时告知要

额外缴纳校服费用的行为表示不满，要求商家退还剩

余44节课程的费用，遭到商家拒绝。后经河源源城区

消保委工作人员组织双方进行调解，最终该培训中心

为陈女士退回剩余课时费用。

点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享有知悉其购买、

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有权

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

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

本案中，培训中心并未事先说明购买校服相关事

项，后续单方要求消费者额外缴纳校服费用，侵害了消

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此外，根据教育

部等十三部门2022年发布的《关于规范面向中小学生

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意见》，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不得

一次性收取或以充值、次卡等形式变相收取时间跨度

超过3个月或60课时的费用，且不得超过5000元，本

案培训中心的收费已违反国家政策。

案例五：课程未完欲退费 剩余课时引争议

2021年7月，东莞消费者李女士为小孩在一培训

中心报名参加乐高课程培训。2022年9月，由于个人

原因无法继续参加培训，李女士提出退费，双方对剩余

课时产生争议。根据培训中心规定，学员每上完一节

课，需家长签名确认销课，但培训期间机构并没有让李

女士签名销课，而是授权学员代签确认销课，李女士对

此也表示较大不满。双方协商无果后，消费者投诉至

东莞市消委会。经消委会调解，双方最终达成一致意

见，顺利完成相关退费事宜。

点评

本案中，培训机构未严格落实每节课家长签名销

课的内部规定，是导致双方产生课时争议的直接原

因。为避免产生纠纷矛盾，校外培训机构应根据教育

部等十三部门2022年发布的《关于规范面向中小学生

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意见》的要求，全面使用《中小

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并严格按照合

同内容以及内部规范程序为消费者提供优质服务。

履行合同过程中，培训机构也应主动关注消费者

的反馈和评价，认真听取消费者的意见建议，及时整改

不合理、不合法、不规范的经营行为。

案例六：消费者试听不满意 理应依约退费

阳江消费者罗小姐2022年11月20日在一酒店会

场为女儿报读了一个儿童全脑开发课程，共支付3980

元。当天晚上，罗小姐经多方面考虑要求退款，销售人

员说服罗小姐让孩子先试听一节课，并承诺试听后如

不满意即可全额退款。12月3日，罗小姐的孩子试听

后表示不想参加，但商家却以超过退款期限等各种理

由推托，不愿意退款，双方多次协商无果。经阳江市消

委会多次调解，商家同意扣除试听课时费用后退还罗

小姐剩余费用。

点评

商家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诚信经营，

按照与消费者的约定履行义务。但商家不仅以各种理

由推脱责任，甚至提出让消费者承担老师工资、提成等

费用的无理要求，违背诚实信用原则。

校外培训消费的退费纠纷时有发生，若商家不能

履行约定，应积极按照消费者要求承担退费责任，不得

借口推脱，也不得故意设置退款门槛，更不得要求消费

者承担不合理费用；若消费者因自身原因要求退款，商

家在要求消费者赔偿相应损失时，应当有充分明确的

证据支持，不得随意扩大损失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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